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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日前，阳谷法院制定六项便
民措施，其中执行要求，执行人员
超过二个月未采取任何执行措施
的，执行局长、分管法庭的副院
长，可以依职权决定易人易庭
(科)。

阳谷法院规定，执行局各执行
部门实行分片区管辖、定期轮换执
行制度，执行局综合科在完成执行
接待后，应按照被申请执行人住所
地确定执行部门，有多个被执行人
的，以法律文书列明的第一被执行
人住所地确定。加大实行审执人员
公示制度。执行案件立案或申请执
行人申请恢复执行时，工作人员应
释明申请执行人如有正当理由有
请求执行人员回避(申请其案件不
能由特定执行人员负责执行)的权
利，但每案被申请回避的人员不得
超过二人。

严格落实易人易庭(科)制度。
执行案件立案后，执行人员超过
二个月未采取任何执行措施的，
执行局长、分管法庭的副院长，可
依职权决定易人易庭(科)。申请执
行人有正当理由，书面申请易人
易庭(科)的，执行局长、分管法庭
的副院长可以决定易人易庭(科)，
将案件移交其他执行业务部门，
变更案件执行人员。婚姻家庭类
案件执行，应强化对被执行人在
其生活圈的曝光力度，在相应场
所张贴失信被执行人曝光公告，
促使被执行人自动履行。
记者 孟凡萧 通讯员 赵乐天

“不就拘留15天，出来后有钱也不还”

““老老赖赖””为为逃逃避避执执行行花花样样百百出出
本报记者 孟凡萧 通讯员 崔希珍 张明河 刘伟

输了官司抗拒执行，还非要一条道走到黑，这些“老赖”中的“老赖”最终触犯刑律。近日，记者从东昌府
区法院查找一些典型案例，且看这些“老赖”是如何花样百出拒绝执行的。

案例一：

花15万买新车

没钱履行法律义务

“要钱没有，想拘留就拘
留”这是7月2日区法院执行人
员在询问被执行人如何早日履
行生效法律文书义务时，被执
行人王富回答的话。近日，王富
因拒不履行法律义务，被区法
院拘留15天。

王泽与王富雇员伤害纠纷
一案，开始双方达成协议私了，
王富承担王泽全部医疗费基础
上，再给王泽26000元一次性了
结。结果王泽后来感觉私了协
议显失公平又起诉到法院。法
院判决王富赔偿扣除先前赔偿
外，再赔偿37万多元。一审判决
后王富上诉，聊城市中级人民
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判决生效后，王泽向法院
申请执行。执行人员依照法律
程序将执行通知送达王富家
中，事后，申请人向法院提供了
王富今年3月份花15万元新买
轿车的信息。执行人员对该轿
车进行查封。鉴于王富拒不履
行法律义务的态度及财产情
况，报院长批准，决定对其采取
拘留15天的强制措施。对所扣
押的车辆下一步进行评估拍
卖，以偿还债务。

案例二：

被刑拘两次

仍拒不履行判决

6月26日，被执行人郭某正
在写字楼上班，被前去执行的
法院执行人员带走，这是第二
次在此将其带走。因高某诉郭
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14年
12月份法院判决：郭某于判决
生效后30日内偿还高某借款16
万元及利息。判决书生效后，郭
某没履行法律义务。2015年3月
12日高某向法院申请执行。

在执行中，开始郭某答应
得很好，就是没有行动。5月20
日8点多钟，申请人带着执行人
员来到郭某工作的写字楼将其
带走。到法院后，郭某向法院执
行人员作出保证：“保证7日内
给高某偿还5万元钱，若7日内
不能偿还，担保人刘某自愿将
开到法院的车辆以5000元的价
值抵偿给高某。剩余欠款2年内
分6次还清”。结果7天过去了，
郭某没兑现承诺。之后，按保证
书内容，高某以5000元将保证
人质押的旧车开走。6月26日，
法院执行人员再次将郭某带到
法院。郭某态度生硬一口咬定：
钱是他父亲用的，他没用钱，他
也没能力偿还等等，就是不履
行法律义务。于是，对郭某采取
了司法拘留15日的措施。

案例三：

养着100多头羊

却“没钱”还账

7月9日，郭某正在家中给
羊剪毛，因拒不履行法律义务
被执行人员带走。2013年10月8
日，郭某做生意资金困难，向王
某借款6万元，用期3个月，月息
2分。期满后，郭某未还。后经王
某催讨，郭某偿还32000元，还
有28000元未还。2014年4月14
日王某将郭某起诉到法院。
2014年12月法院判决：郭某于
判决生效后10日内偿还王某借
款本金28000元及利息。

判决书生效后，郭某未履
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2015年
1月份，王某向法院申请执行。在
执行初期，郭某为躲避执行外出
打工。7月9日，申请人来到法院
向执行人员提供被执行人郭某
在家养了100多头羊的信息。于
是，执行人员在申请人引导下来
到郭某家，只见郭某正在给羊剪
毛，看到执行人员还想跑，结果
被协助的法警控制住，强行带到
法院。在做工作不履行的情况
下，决定对被执行人郭相采取
拘留15天的措施。

在将郭某送往拘留所的路
上，郭某嘴里不停地说：“不就
是拘留15天，出来之后我有钱
也不还。”

案例四：

为躲避执行

擅自转移查封设备

白某与王某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白某于2014年3月7日诉
至法院。法院于当年6月3日作
出民事判决，被告王某于判决
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白某方
管钢材款133744元。判决生效
后被告王某未履行法律义务，
白某向法院申请执行。

执行过程中，执行人员依
法将执行通知书及相关材料送
达王某开办的厂房里。为防其
转移生产设备及其他财产，执
行人员第一时间将其生产设备
查封。没想到15天后，王某厂房
内被查封的生产设备及相关财
产不知去向。

2015年1月15日，区法院鉴
于王某行为已涉嫌擅自转移已
被法院查封财产罪。经同公安
机关协商，决定对王某实施刑
事立案侦察。2015年3月，公安
机关利用先进的侦察设备，将
正在外地参加订货会的被执行
人王某，从订货会上押回到聊
城。当时将王某刑事拘留七天。

拘留期满后，王某主动找
法院执行人员承认错误，并带
领执行人员到隐藏财产地清点
转移的财产，并自动将1万元案
款交到法院。

超俩月未执行

案件易人易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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